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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安排

，

为合法

、

高效地完成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

，

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

等法律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根据法

律法规及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

，

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决定

、

办理与本次发行公

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决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

、

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

，

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

、

债券期限

、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

发行时机

、

是否分期发行

、

各

期发行金额及期限的安排

、

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

具体募集资金投向

、

是否设置发行人赎回

选择权

、

是否设置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担保事项

、

具体发行方式

及申购方法

、

登记机构

、

上市地点等与发行上市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

２

、

代表公司进行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谈判

，

签署相关协议及其他必要文件

，

并进行

适当的信息披露

；

３

、

决定和办理本次发行的挂牌申请

、

备案

、

配售转让及其他必要的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

：

在

本次发行前

，

向交易所提交债券挂牌转让申请书及相关文件

；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

向证券业协

会备案

；

制订

、

签署

、

执行

、

修改

、

完成与本次发行及挂牌转让相关的必要文件

、

合同

、

协议

、

合约

（

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

、

承销协议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挂牌转让申

请书及其他法律文件等

）

及根据适用法律法规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

办理公司债券的还本付息

等事项

；

其他与本次发行及挂牌转让有关的事项

；

４

、

如监管部门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除涉及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

程

》

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

授权董事会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

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５

、

在市场环境或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

，

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工作

；

６

、

选择及聘任合格的专业机构

，

包括但不限于主承销商

、

律师

、

审计机构

、

资信评级机构等

参与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

；

７

、

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

，

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８

、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

前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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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的规定

，

现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司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非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８０８

号

）

核准

，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３０

，

２５２

，

１００

股新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

、

簿记和配售工作完成

，

根据询价结果

，

最终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４．８５

元

／

股

，

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６１８

，

５５６

，

７０１

股

。

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５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

，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９５２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５

元

。

募集资金净额分别存入公司在以下三

家银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

开户行

、

存入金额以及账号分别为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分配资金人民币

５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账号

：

１１００６０７７７０１８１７０１８６８５４

）、

中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 行 分 配 资 金 人 民 币

６５２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５

元

（

账 号

：

７５１７０１８８０００４５１５１０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分配资金人民币

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账号

：

０４０３０１４１２９３０００５５８４８

）。

上述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全部到账

，

并经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并出具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４

）

验字第

６０６０４７１９＿Ａ０３

号验

资报告

。

二

、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

、

存放和管理等方面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

为

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对于超募资金的管理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

，

对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进行了修订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发布的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再次对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进行了修

订

，

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最新要求

，

对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进行修订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

，

公司及保荐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瑞银证券

”）

分别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

公

司将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募集资金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拨付

至公司全资子公司庞大乐业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庞大乐业租赁

”）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滦县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

账号

：

０４０３３１６１１９３０００００３４３

），

庞大乐业租赁及保荐

人瑞银证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范本

）》

一致

，

实际履行情况良好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募集资金在专户中的使用和存储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净额

Ａ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使用金额

Ｂ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

费支出

Ｃ

募集资金余额

Ｄ＝Ａ－Ｂ＋Ｃ

庞大汽贸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滦县支行

０４０３０１４１２９３０００

５５８４８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

１７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６９

，

９１０．０８ １２４

，

９９８

，

１１０．０８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

７５１７０１８８０００４５１

５１０

６５２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５ ６５２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５ － －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１１００６０７７７０１８１７

０１８６８５４

５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５

，

４１５．５４ ２７５

，

５１５

，

４１５．５４

庞大乐业

租赁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滦县支行

０４０３３１６１１９３０００

００３４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１

，

４７６．３２ ８４６

，

３５１

，

４７６．３２

合 计

２

，

９５２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５ １

，

７０７

，

０２１

，

７９９．８５ ８８６

，

８０１．９４ １

，

２４６

，

８６５

，

００１．９４

三

、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１

、

根据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及

《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中的规定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

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２

、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

，

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以下简称

“

募投项目

”）

先期投入人民币

１２

，

１２８．０３

万元

。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出具的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４

）

专字第

６０６０４７１９＿Ａ０４

号

《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

》

和瑞银证券出具的

《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之核查意见

》，

公司以募

集资金人民币

１１

，

５１７．１８

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１１

，

５１７．１８

万元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完成前述置换事宜

。

３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批准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使用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

公司

保荐人瑞银证券出具了

《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之核查意见

》，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实际使用金额为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

４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批准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约定的短期银行

理财产品

，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

公司保荐人瑞银证券出具了

《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

产品之核查意见

》，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

公司使用存放于庞大乐

业租赁募集资金专户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购买了一项工银

瑞信投资

－

瑞冀

２０

号保本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理财产品

。

该项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到

期

，

收益为人民币

４

，

３３４

，

４４４．４４

元

，

募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合计人民币

４０４

，

３３４

，

４４４．４４

元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归还至庞大乐业租赁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

专户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

《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

》（

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５

）

专字第

６０６０４７１９＿Ａ０３

号

）。

报告认为

，

公司编

制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项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

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的有关要

求编制

，

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

。

五

、

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

，

不

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况

。

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21日

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５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０２７

，

０２１

，

７９９．９５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０２７

，

０２１

，

７９９．９５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

１

）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营业收入、净

利润

／

（亏损））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一、汽车融资租赁

项目

否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９

，

８００

，

２３０．３７

、

６

，

７７５

，

９８５．１５

不适用

（备注

１

）

否

二、互联

网综合

服务平

台建设

项目

电子商

务网站

项目

否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２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备注

２

）

否

车联网

项目

否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备注

２

）

否

三、新建

高端品

牌经营

网点

唐山克

莱斯勒

否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７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４５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

８８４

，

８１１．６４

、

（

４

，

１２１

，

８７９．１０

）

不适用

（备注

３

）

否

邯郸进

口大众

否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５

，

２４９

，

８３９．３６

、

（

１

，

２１８

，

７７８．３１

）

否

衡水奔

驰

否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

５３４

，

２００．００ ３２

，

５３４

，

２００．００ －２１

，

４６５

，

８００．００ ６０．２５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６

，

１０７

，

２７５．５２

、

１

，

８５１

，

５５５．０６

否

通辽奔

驰

否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７６０

，

６００．００ ３３

，

７６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４

，

２３９

，

４００．００ ７０．３３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２

，

４４７

，

５０２．４６

、

（

３

，

６３４

，

０２６．９８

）

否

赤峰进

口大众

否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１

，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５８８

，

９００．００ ２．５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不适用 否

承德奔

驰

否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１９５

，

９００．００ ３

，

１９５

，

９００．００ －６１

，

８０４

，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不适用 否

合计 —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

１７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５

，

１７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２４

，

８２８

，

２００．００ ４７．９９

—

２２７

，

６８９

，

４２８．９８

、

（

７

，

１２３

，

１２９．３３

）

— —

四、补充流动资金 否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２

，

９９９

，

９９０．８５ ６５２

，

９９９

，

９９０．８５ ６５２

，

９９９

，

９９０．８５ ０．００ １００

— — 不适用 否

合计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９５２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５ １

，

０２７

，

０２１

，

７９９．８５ １

，

０２７

，

０２１

，

７９９．９５ －１

，

９２５

，

９７８

，

２００．００ ３４．７８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１２８．０３

万元。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决议，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１

，

５１７．１８

万元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１１

，

５１７．１８

万元，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实际使用金额为人民币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上述新建高端品牌经营网点中已有四个网点（唐山克莱斯勒、邯郸进口大众、衡水奔驰和通辽奔驰）已建成营业，由于该些项目尚未完

成工程竣工决算，可能存在尚需支付的工程尾款，故，公司尚无法判断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使用

存放于庞大乐业募集资金专户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购买了一项工银瑞信投资

－

瑞冀

２０

号保本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的理财产品，该项理财产品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到期，收益人民币

４

，

３３４

，

４４４．４４

元。募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合计人民币

４０４

，

３３４

，

４４４．４４

元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归还至庞大乐业租赁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备注

１

：公司承诺的汽车融资租赁项目预期收益，是指项目实施完成后，庞大乐业租赁未来三年的预计平均收益，目前该项目尚未实施完成。

备注

２

：公司预计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投资建设期为两年，目前仍处于投入期，且公司未承诺具体的的预期收益。

备注

３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建高端品牌经营网点中尚有

２

个网点未建设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其余

４

个网点建成使用未满一年，故，不适用“是否达到预期收益”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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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３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冀斯巴鲁大厦

Ｃ

座四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

六

）

融资融券

、

转融通

、

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

《

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有关规定执行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７

《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８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

√

９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就金融债务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余额的议案》

√

１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因消费信贷、融资租赁等日常经营业务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

１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向联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４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１５

《关于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办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１６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７

《关于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１８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１９．００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

２

）人

１９．０１

《关于补选王都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９．０２

《关于补选苏珉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

：

６

、

１０

、

１１

、

１３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５

、

７

、

１０

、

１１

、

１２

、

１３

、

１９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１２

、

１３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庞庆华及其一致行动人

三

、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

址

：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进行投票

。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

认证

。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

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

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

三

）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

（

四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

（

五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

六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

，

详见附件

２

四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１２５８

庞大集团

２０１５／５／１３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

四

）

其他人员

。

五

、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及联系方式

１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２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秘办

３

、

登记方式

：

传真或信函均可

，

传真

：

０１０－５３０１０２２６

。

（

二

）

参加现场会议所需的文件和凭证

１

、

自然人股东登记时需出具股东持股有效证明

、

股东身份证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的

，

受托人应出具股东持股有效证明

、

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

受托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２

、

法人股东登记时需出具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法人股东持股

有效证明

；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加盖公章

）、

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和持股有效证明

。

六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五环外王四营乡黄厂路甲

３

号

，

庞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董秘办

２

、

联系人

：

申雨薇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３０１０２３０

３

、

传真

：

０１０－５３０１０２２６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

特此公告

。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22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

９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就金融债务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余额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因消费信贷、融资租赁等日常经营业务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１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向联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４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５

《关于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办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６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７

《关于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信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８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１９．００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９．０１

《关于补选王都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９．０２

《关于补选苏珉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附件

２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

、

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

、

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

、

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

行编号

。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

二

、

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

对于每个议案组

，

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

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０

股股票

，

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１０

名

，

董事候选人有

１２

名

，

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

，

拥有

１０００

股的选举票数

。

三

、

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

既可以

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

，

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

投票结束后

，

对每一

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

四

、

示例

：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

、

监事会改选

，

应选董事

５

名

，

董事

候选人有

６

名

；

应选独立董事

２

名

，

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３

名

；

应选监事

２

名

，

监事候选人有

３

名

。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

累积投票议案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４．０１

例：陈

××

４．０２

例：赵

××

４．０３

例：蒋

××

…… ……

４．０６

例：宋

××

５．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５．０１

例：张

××

５．０２

例：王

××

５．０３

例：杨

××

６．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６．０１

例：李

××

６．０２

例：陈

××

６．０３

例：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股票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他

（

她

）

在议案

４．００

“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就有

５００

票的表决权

，

在议案

５．００

“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有

２００

票

的表决权

，

在议案

６．００

“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有

２００

票的表决权

。

该投资者可以以

５００

票为限

，

对议案

４．００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他

（

她

）

既可以把

５００

票集中

投给某一位候选人

，

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

如表所示

：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４．０１

例：陈

××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２

例：赵

×× ０ １００ ５０

４．０３

例：蒋

×× ０ １００ ２００

…… …… … … …

４．０６

例：宋

×× ０ １０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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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名称: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北电气

股票代码:000585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工业园区

通讯地址: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工业园区新泰中心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减少

签署日期:2015年 4月 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

本报告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及其他相关法

律

、

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制

。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３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

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北电气

”）

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４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东北电气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５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

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

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

第一章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新东投 指 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东北电气，上市公司 指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期间，新东投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减持东北电气

４．９７３％

的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书 指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赫耀辉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１３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３６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汽车及配件（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经营证）、机械电子设备、五金交电、电线电缆、输变电设

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土畜产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批发、零售；科技开发。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８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８

日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３４６５１１０－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１０８０４７３４６５１１０１

主要股东姓名 田莉，持股比例为

９５％

；余雷，持股比例为

５％

通讯方式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工业园区新泰中心，邮编：

１１５００９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在公司所任职务

赫耀辉 无 男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执行董事总经理

代桂青 无 女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监事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系介绍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东投为东北电气第一大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东北电气与新

东投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新东投没有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

第三章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

、

本次减持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企业资金需求而减持

。

二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东投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作出继续

减持东北电气股票的可能

；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

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第四章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

、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新东投持有东北电气

２１２

，

０４４

，

６７２

股股份

，

占东北电气总股本

的

２４．２７９％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期间

，

新东投主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

宗交易方式共计减持东北电气无限售流通股份

４３

，

４３０

，

８００

股

，

占东北电气总股本的

４．９７３％

。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新东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５．１８ ７７８

，

５００ ０．０８９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０８

日

５．３１ １

，

１５２

，

３００ ０．１３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５．７８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７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５．７８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５．７８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５．８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６．０１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７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６．２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２

合计 — —

４３

，

４３０

，

８００ ４．９７３

２

、

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新东投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１２

，

０４４

，

６７２ ２４．２７９ １６８

，

６１３

，

８７２ １９．３０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２

，

０２５

，

６５０ ２４．２７７ １６８

，

５９４

，

８５０ １９．３０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

，

０２２ ０．００２ １９

，

０２２ ０．００２

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至作出公告后两个交易日内

，

应当停止买卖上市公司的股份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新东投持有东北电气的限售流通股份为

１９

，

０２２

股

，

持有东

北电气的无限售流通股份中有

１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被质押

，

持有的其余上市公司股份不存

在任何权利限制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

冻结

。

四

、

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

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的情

况

。

第五章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第四节所述权益变动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起前

六个月内未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卖东北电气的股份

。

第六章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

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赫耀辉

签署日期:2015年 4月 21日

第七章 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清单

１

、

新东投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２

、

新东投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

二

、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

联系电话

：

０４１７－６８９７５６６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新泰路

１

号

股票简称 东北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８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工业园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持股数量：

２１２

，

０４４

，

６７２

股

持股比例：

２４．２７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持股数量：

１６８

，

６１３

，

８７２

股 持股比例：

１９．３０６％

变动数量：

４３

，

４３０

，

８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４．９７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064� � � �公司简称:南京高科

第一季度

报告

� � � �一、 重要提示

２．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

２．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２．３

公司负责人徐益民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阳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

主管人员

）

陆阳俊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２．４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５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

２０

，

５０２

，

０７６

，

４３５．４１ ２０

，

３６７

，

０５０

，

４８７．５０ ０．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８

，

４４１

，

９９２

，

０５２．１３ ８

，

２５９

，

１５０

，

３００．３３ ２．２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４

，

３５５

，

１９８．１０ ２４１

，

２７０

，

３５４．６９ ６３．４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７９４

，

０８４

，

３２２．９０ １

，

０５５

，

２０３

，

６８５．６９ －２４．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５７

，

０６３

，

２２８．３４ ６５

，

２８０

，

３９７．０８ ４４６．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６５

，

４４３

，

７２２．０５ ６６

，

７０７

，

２２８．５７ －１．８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２８ １．３３

增加

２．９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９２ ０．１２６ ４４９．２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９２ ０．１２６ ４４９．２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０

，

６０３．８５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１

，

４６５．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注

１

）

３８８

，

７５１

，

２０６．８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４

，

１６３．５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４

，

８４７．８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７

，

２１１

，

８７７．４２

合计

２９１

，

６１９

，

５０６．２９

注

１

：

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交易部分中信证券以及南京银行股权所获的投资

收益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及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发布的

《

南京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部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

临

２０１５－００１

号

）

及

《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部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

临

２０１５－００４

号

）。

２．６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３９

，

１２９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１７８

，

８９３

，

８１５ ３４．６５ ０

质押

８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国有法人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５３０

，

１１３ ３．０１ ０

未知 国有法人

杨廷栋

１３

，

１１０

，

０００ ２．５４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昝圣达

１０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６

，

９９９

，

６６５ １．３６ ０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５

，

５９８

，

５７０ １．０８ ０

未知 其他

何学忠

５

，

２４３

，

０１２ １．０２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４

，

９９９

，

８７４ ０．９７ ０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３

，

３８１

，

９００ ０．６６ ０

未知 其他

吴建祖

２

，

７２０

，

０２０ ０．５３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１７８

，

８９３

，

８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８

，

８９３

，

８１５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５３０

，

１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５３０

，

１１３

杨廷栋

１３

，

１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１１０

，

０００

昝圣达

１０

，

２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２８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６

，

９９９

，

６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９９９

，

６６５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５

，

５９８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５９８

，

５７０

何学忠

５

，

２４３

，

０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４３

，

０１２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９９９

，

８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９９９

，

８７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３

，

３８１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８１

，

９００

吴建祖

２

，

７２０

，

０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２０

，

０２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２．７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

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不适用

三

、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科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预付款项

２９１

，

５６２

，

２６９．２５ １９６

，

５６４

，

９７１．８０ ４８．３３

应付票据

１９３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５２

应交税费

－２７

，

４２７

，

２７９．５３ －７３

，

２３９

，

７１６．３５ －

应付利息

－ １０

，

２３２

，

７３８．８８ －

其他应付款

１

，

２８１

，

８３９

，

１３２．５０ ７３９

，

７８６

，

６２５．２７ ７３．２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６７

长期借款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４３

科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３４

，

６０５

，

６８１．９８ －３９

，

６５１

，

７１２．８１ －

投资收益

４３６

，

２２６

，

５９０．１９ ２５

，

７５６

，

８４４．６８ １

，

５９３．６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５７

，

０６３

，

２２８．３４ ６５

，

２８０

，

３９７．０８ ４４６．９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４

，

３５５

，

１９８．１０ ２４１

，

２７０

，

３５４．６９ ６３．４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９

，

４２６

，

５８５．０６ －７２

，

１５０

，

５７８．３７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１３

，

６６２

，

８５３．４７ －２６３

，

８７２

，

１０３．６４ －

变动原因

：

（

１

）

预付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市政业务预付工程款

、

材料款增加

；

（

２

）

应付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期末公司市政业务及房地产业务未兑付

的银行票据增加

；

（

３

）

应交税费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股票处置收益增加导致税金计提增

加

；

（

４

）

应付利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支付了上年末计提未支付的借款利

息

；

（

５

）

其他应付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期末公司房地产业务未结算经济适用

房款项增加

；

（

６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转入

；

（

７

）

长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偿还部分长期借款以及该科目中部

分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８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

（

９

）

投资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出售部分所持南京银行及中信证券

等上市公司股份所导致的收益增加

；

（

１０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投资收益增

加

；

（

１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房地产业务收

到的现金增加以及子公司南京高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处置金融资产收到的现金增

加

；

（

１２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增加

；

（

１３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偿还债务支付

的现金增加

。

公司主要商品房项目销售情况

单位

：

万平方米

项目名称

项目

位置

项目类

型

权益占

比

总建筑面

积

计划总投资

（万元）

当期销售

面积

累计销售

面积

当期结算面

积

累计已结算面

积

高科·荣域

南京市仙

林科技城

商品住

宅

８０％ ３０．３３ ２５４

，

０００ ０．４９ １８．５２ ０．１３ １６．４３

高科·荣境

南京市仙

林科技城

商品住

宅

８０％ ８０．１１ ６９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１６．９２ １．３４ ９．１５

公司房地产出租情况

（

注

）

分类

可供出租面积（万平

方米）

已出租面积（万平方

米）

出租率（

％

）

报告期结转的租金收入

（万元）

平均基本租金（元

／

平方米

／

年）

商业综合体

２．７７ ２．４８ ８９．５３ １７３．２０ ３３２．０６

工业厂房

１９．４５ １５．４０ ７９．１８ １

，

１４８．００ ３９４．７７

注

：

１

、

以上表格中平均基本租金

（

元

／

平米

／

年

）

系我公司按照实际租金收取月

份折算成全年后的数值计算

，

即平均基本租金

＝

（

２０１５

年月平均租金

／

已出租面积

）

＊１２

，

其余指标统计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另

，

上述面积均为建筑面积口径

，

若按

实际使用面积口径

，

以

２０１５

年出租情况为基础计算

，

商业综合体

（

东城汇项目

）

平

均基本租金为

６１８．３５

元

／

平方米

／

年

。

２

、

公司现有投资性房地产都采用成本模式计

量

。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在公司发行上市时承诺

，

不直接经营或

参与经营任何与公司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业务

，

并保证将来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和其他经营受其控制的公司将不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与公司业务有竞

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业务

。

控股股东履行了此项承诺

。

２

、

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承诺

，

为了有力支持公

司的发展

，

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提高

，

有效履行开发总公司已做出的关于避免与上

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与开发区有关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

投资与管理

、

土地成

片开发

、

污水处理及环保项目建设等具体业务

，

开发总公司将委托公司开展

。

控股

股东履行了此项承诺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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